
113年度台覆字第9號

江東原　男　民國49年生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住所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上列覆審請求人因違反律師法事件，對於

律師懲戒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決議

（113年度律懲字第6號），請求覆審，本會

決議如下：

主　文

覆審之請求駁回。

事　實

一、�覆審請求人江東原（下稱覆審請求人）

為執業律師，基於幫助吳○昌非法經營

收受存款業務罪之不確定故意，自民國

98年9月間起至99年12月間止，大批量

制式為吳○昌經營之中○昌國際企業有

限公司（下稱中○昌公司）辦理律師鑑

證或見證，供吳○昌及所屬業務員得以

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宣傳具有律師背

書，投資收益可獲十足保障，致投資被

害人等認為吳○昌負責之中○昌公司為

外向不特定社會大眾招攬加入之投資

案，均係經覆審請求人及其他律師等專

業人士檢視之合法投資活動，而分別匯

出款項，使吳○昌藉中○昌公司上開投

資案進而向被害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

金，而幫助吳○昌遂行下述違反銀行法

之非法吸金行為即「嘉義、金門旅館預

定地售後租回」專案。中○昌公司於98

年5月15日以新臺幣（下同）4,000餘萬

元購買嘉義縣○○鄉○○號等14筆土地

共計6686.57平方公尺（約2,023坪，下

稱嘉義土地），100年6月間又以7,400餘

萬元購買金門縣○○等地號土地共計

5145.16平方公尺（約1,556坪），欲興

建飯店擴張事業版圖。並以規劃興建觀

光旅館遠景為藍圖，投資上開中○昌公

司土地獲利可期為名，藉以招攬不特定

人投資。其模式為：以3.3058平方公尺

（1坪）所占土地比例之持分為一個投資

單位，每個單位以新臺幣12萬5,000元

「出售」，投資人需投資1個單位以上，

每個單位給付投資人相當於每年12％

（嗣於99年8月間調降為9.6％）之報酬

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。覆審請求人鑑

證之契約份書達236份。案經臺灣臺北地

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8722號

提起公訴，及110年度偵字第10183號移

送併辦，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金

重訴字第7號刑事判決，判處覆審請求人

幫助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，處有

期徒刑1年2月，緩刑3年。覆審請求人提

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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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上訴後復撤回上訴而於112年4月12日

確定在案。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移

付懲戒，律師懲戒委員會（下稱原懲戒

委員會）認覆審請求人有違反修正前律

師法第39條第2款有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

者及同條第3款違背律師倫理規範第7條

情節重大之應付懲戒事由，依修正前律

師法第44條第3款規定，決議予以停止執

行職務捌月，覆審請求人不服原決議，

於法定期間內請求覆審，由原懲戒委員

會函送到會。

理　由

一、覆審請求人請求覆審之理由略以：

（一）�其並未否認刑事確定判決所認定

之客觀行為，但伊從未出席說明

會、未接觸投資人等情亦為確定

判決所認定。若當時之鑑證行為

造成投資人投資意願，或契約上

註記「律師鑑證係證明雙方簽約

行為之真正」乙節，造成投資人

因有知識落差之不對等關係等

情，如今反省自己13年前之行

為，對當時未精進此領域之專

業、警覺度不夠、未能即時洞悉

遭人利用，深感懊悔及愧疚。

（二）�原決議僅謂「於本件否認犯罪，

不足採信」、「被付懲戒人仍違

反修正前律師法第39條第2款，有

犯罪行為經判決確定者、第3款違

背律師倫理規範重大，應予以懲

戒，爰依修正前律師法第44條第3

項之規定，決議懲戒如主文」云

云，而未斟酌攸關為懲戒處分輕

重之事由，即有可議。

（三）�覆審請求人雖有修正前律師法第

39條第2款律師有犯罪行為經判決

確定之事由，但未斟酌如下情

事，原決議之懲戒處分明顯過

重：(1)事實原委部分，覆審請求

人於受委任鑑證契約前即提出

「信託機制」避免超賣以維護買

受人之權益，係中○昌公司違約

未履行，覆審請求人發現中○昌

公司無意信託土地後即終止鑑

證，是斟酌本件懲戒處分之際，

亦應有所考量，而為較原決議更

輕之處分；(2)覆審請求人之行為

雖經判決有罪，但法院判決認定

之行為係接近過失行為之不確定

故意幫助行為，非故意狡詐之脫

法行為，或蓄意籌謀之犯罪正

犯，犯行輕微，此部分亦應於懲

戒處分時予以斟酌，而應為比原

決議更輕之處分；(3)覆審請求人

鑑證份數僅236份，每份僅收取1

千元費用，獲利亦非甚鉅，純粹

是善意期待土地開發案能順利進

行，非因利慾薰心，為謀個人私

利所為，且發現中○昌公司無意

履行土地信託，即主動終止。與

其他律師毫無節制及控制機制而

為上千件，4、5倍於覆審請求人

之鑑證數量相較，覆審請求人情

節、數量遠低於其他律師，此部

分應於懲戒處分時予以斟酌，而

應為較原決議更輕之處分；(4)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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酌覆審請求人之犯後態度，其審

理過程中未利用其等專業能力浮

濫聲請調查無謂之證據，甚於上

訴二審後即撤回上訴，未恣意拖

延、增加司法負荷，亦應於懲戒

處分時予以斟酌，而應為比原決

議更輕之處分。

（四）�刑事案件之三位律師，鑑證契約

數量相差懸殊，覆審請求人僅為

236份，且主動終止委任，其他律

師毫無節制鑑證數量達上千份以

上，覆審請求人涉案之情節、數

量均遠低於其他律師，倘以鑑證

數量最多之律師係覆審請求人5倍

以上觀之，至多亦僅處以停止執

行職務2年，則對覆審請求人之處

分應較原決議之停止執行職務8個

月更輕，始能符合比例原則。

（五）�覆審請求人最後鑑證契約之時間

為99年12月16日，迄今已逾13

年，此段期間覆審請求人認真維

護當事人權益及公共利益，嚴守

律師倫理並獲當事人高度信賴，

戮力維護律師公益使命、兢兢業

業培育實習律師，所指導之實習

律師合格職業後無負面劣行，於

執業領域獲當事人肯定，更有轉

任司法官者，均可說明原決議處

分過重。

（六）�懇請斟酌前述理由及本案覆審請

求人所涉情節、數量迥異於其他

律師，撤銷原決議，另為更輕之

懲戒處分等語。

二、惟查：

（一）�按律師有犯罪行為經判決確定

者，應付懲戒，修正前律師法第

39條第2款前段定有明文。據此，

律師僅須有故意犯罪行為，經法

院判決確定者，即該當前開律師

應付懲戒事由之要件。

（二）�次按律師應體認律師職為公共職

務，於執行職務時，應兼顧當事

人合法權益及公共利益，修正前

律師倫理規範第7條定有明文，復

按有違背律師倫理規範之行為情

節重大者，應付懲戒，亦為修正

前律師法第39條第3款所規定。

（三）�經查，覆審請求人上述被移送之

事實，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

度金重訴字第7號刑事確定判決在

卷可稽，覆審請求人亦未否認上

開刑事確定判決所認定之客觀行

為，是覆審請求人確有因犯幫助

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經判決確

定之事實，應堪認定。另上開刑

事確定判決亦認被害人因覆審請

求人律師身分於契約蓋章鑑證，

認投資穩當、安全無虞而出資，

並因對於律師法律專業及中立客

觀形象，在心理上滋增對合約安

全感或信賴度，減低履約之法律

風險評估，可見覆審請求人並未

體認律師職為公共職務。再者，

覆審請求人於本案受任鑑證契約

前，台北律師公會已訂有律師見

證規則（下稱見證規則），覆審

請求人所謂「鑑證中○昌公司契

約用印真正」並非見證規則第1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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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指得請求律師為見證之法律行

為，且其所為亦違反見證規則第7

條規定當事人在場之要求，可認

其於執行律師職務時並未兼顧當

事人合法權益及公共利益，而有

修正前律師倫理規範第7條之違

反，且情節重大，覆審請求人違

反修正前律師法第39條第2款前

段，且有同條第3款違背修正前律

師倫理規範第7條情節重大之情，

原決議酌情依修正前律師法第44

條第3款規定予以停止執行職務8

月，並無不當。

（四）�覆審理由雖主張原決議而未斟酌

攸關為懲戒處分輕重之事由，懲

戒處分顯屬過重云云，然原決議

就刑事判決有利於覆審請求人之

認定事由均已列入懲戒處分種

類、輕重之考量，此參原決議理

由所載「…且原審法院認定，『…

依本院認定，被告係基於不確定

故意而為本案之犯行，其客觀之

犯行及主觀之惡性，均屬較為輕

微…』、『…其等所為均非故意狡

詐之脫法行為，或蓄意籌謀之犯

罪正犯…』、『在審理過程，…也

未利用其等專業能力浮濫聲請調

查無謂之證據，增加司法負荷』、

『…尚非違法吸金之倡議或主導

者，獲利亦非甚鉅，犯罪情節或

主觀惡性俱較輕微…』」可稽。

（五）�覆審理由雖主張應斟酌其於受委

任鑑證契約前即提出「信託機

制」，發現中○昌公司無意信託

土地後即終止鑑證云云，然上述

答辯為刑事判決所不採，並詳述

其認定理由為「本案土地終未信

託給被告江東原，然被告江東原

亦已於超過1年有餘的時間，鑑證

236份契約，顯見信託與否，並非

是否鑑證契約之要件」，且覆審

請求人就其所主張終止鑑證係因

土地未能信託乙節復未能提出確

切證據以證，故無從以上述主張

為對覆審請求人有利之認定。另

覆審理由又謂同案其他律師鑑證

份數達上千份以上，覆審請求人

涉案情節、數量遠低於其他律

師，鑑證數量最多之律師至多亦

僅停止執行職務2年，原決議處分

停止執行職務8個月有違比例原則

云云，惟懲戒處分之種類、輕重

應依個案情節為個別考量，鑑證

數量並非唯一考量因素，覆審理

由以覆審請求人與同案律師鑑證

數量多寡為原決議違反比例原則

之理由，自無足採。至於覆審理

由其餘有關覆審請求人後續執行

律師職務或指導實習律師之情

節，無論是否屬實，均無涉本案

懲戒處分是否過重之認定，併此

敘明。

（六）�綜上所述，原決議業就有利及不

利於覆審請求人之各情綜合考

量，並無覆審意旨所指漏未斟酌

攸關懲戒處分輕重之事由，亦無

懲戒過重之情。覆審意旨請求撤

銷改為較輕之處分為無理由，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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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應予維持，依律師法第99條

第1項，決議如主文。

中華民國114年07月08日

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

委員長　李玲玲

委　員　�梁宏哲、陳麗玲、蘇素娥、朱朝亮

蔡瑞宗、林邦樑、鍾元珧、游敏傑

洪明儒、陳雅萍、郭大維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書記官　趙婕

中華民國114年07月08日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114年度台覆字第3號

劉育年　男　民國71年生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住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居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上列覆審請求人因違反律師法事件，對於

律師懲戒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12月13日決

議（113年度律懲字第34號），請求覆審，本

會決議如下：

主　文

覆審之請求駁回。

事　實

一、�覆審請求人即被付懲戒人劉育年（下稱

覆審請求人）係執業律師，擔任涉犯刑

法洩密等罪被告鄭○威之偵查中辯護

人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規定，

對於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，不

得揭露予執行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

員。覆審請求人身為鄭○威之辯護人，

明知鄭○威以通訊軟體Telegram與其他犯

罪嫌疑人或涉案律師聯繫，且於民國113

年2月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北

地院）行偵查中羈押訊問時在場並參與

辯論，明知檢察官當庭提及鄭○威有刪

除通訊軟體Telegram對話紀錄等行為，而

檢察官聲請及法院裁定鄭○威羈押並禁

止接見通信考量因素之一，即係為防止

其利用其他手機、電腦將原先通訊軟體

之訊息刪除，或利用通訊軟體聯絡他人

商討串證滅證事宜。惟覆審請求人基於

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消息之犯

意，在113年2月7日至同年月27日間某

日，收受鄭○威從看守所郵寄信件後，

將內含載有Telegram帳號、密碼，以及鄭

○威對同夥林○毅、楊○宇、林○儒等

人交辦事項（包含指示林○毅使用未扣

案之電腦設備登入上開Telegram帳號操作

聯繫客戶，以及指示楊○宇繼續承接詐

欺集團陪偵案件等）之信件內文，持往

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理律法律事

務所大樓外交予鄭○威妻歐○儀；其後

歐○儀再將之轉交鄭○威胞姊鄭○歆，

經鄭○歆拍照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傳送

照片檔予林○毅，洩漏上開資訊。

二、�覆審請求人對上開行為坦承不諱，經臺

灣臺北地方檢察署（下稱臺北地檢署）

檢察官113年4月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

10261號等案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；臺北

地院認為覆審請求人明知鄭○威所使用

之Telegram帳號可能存在相關事證，竟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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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意傳遞與該案辯護事宜無關之秘密資

訊予鄭○威指定之親友及共犯，形同無

視法院對鄭○威所諭知之禁止接見通

信，更使犯罪偵查、真實之發現徒增困

難，犯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消

息罪，於113年5月31日以113年度簡字

第1318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

月，緩刑4年，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2

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50萬元在案。該

判決因未經上訴而於113年7月2日確定。

三、�案經臺北地檢署移付懲戒；律師懲戒委

員會（下稱原懲戒委員會）認覆審請求人

違反律師法第36條前段、第43條第2項及

律師倫理規範第41條等規定，且情節重

大，故依律師法第73條第2款及第3款及

同法第101條規定，決議予以停止執行職

務1年，併於決議確定之日起1年內自費

接受律師倫理規範12小時研習之處分。

覆審請求人不服原決議，於法定期間內

請求覆審，由原懲戒委員會函送到會。

理　由

一、覆審請求人請求覆審之理由略以：

（一）�本件實情為鄭○威將其所使用之

Telegram帳號、密碼隱藏於其家書

中；覆審請求人誤信鄭○威會考

量覆審請求人與其兄之間多年交

情，且鄭○威身為專業律師，應

不至於將偵查中之秘密藏於家書

中；加上鄭○威當時新婚未久，

適逢農曆新年，覆審請求人為使

鄭○威妻知悉鄭○威身心狀況，

一時疏忽未予檢視，即將該家書

交付其家屬，導致偵查中秘密遭

洩漏。

（二）�覆審請求人非基於直接故意洩漏

偵查中秘密，而係未必故意，且未

就此受有任何不法利益，對比類

似案情之過往案例，各該案被付

懲戒人所受處分多為停止執行職

務數月不等，本件懲處實屬過重。

二、惟查：

（一）�本件覆審請求人犯非公務員洩漏

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罪之行為，

經臺北地院113年5月31日113年

度簡字第1318號刑事簡易判決認

定覆審請求人於113年2月2日該院

行偵查中羈押訊問時，檢察官即

當庭提及鄭○威有刪除telegram對

話紀錄等行為，主張有滅證之

虞，覆審請求人為鄭○威辯護人

亦在場與聞，並明知鄭○威所使

用之telegram帳號可能存在相關事

證，攸關另案偵查及審判甚鉅，

卻仍執意傳遞與該案辯護事宜無

關之秘密資訊在案。覆審請求人

於刑案坦承犯行，至本委員會陳

述意見程序時亦表示就自己的辦

案經驗，鄭○威給家人的信件裡

面其實很有可能會有機密資訊，

當時也懷疑可能藏有機密資訊，

故覆審理由主張誤信該家書應不

至於含有偵查秘密即不足採。

（二）�衡諸覆審請求人所洩漏之偵查中

秘密，係所擔任被告辯護人案件

中有關偵查核心事實的證據資

料，且所辯護的案件即為律師涉

律 師 倫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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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非公務員

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案件，覆

審請求人明知該證據資料涉及檢

察官聲請並經法院准許羈押禁見

之事由，足認其違反律師法第36

條前段、第43條第2項及律師倫理

規範第41條規定行為之情節非

輕。原懲戒委員會依據本件個案

事實審酌覆審聲請人所犯情節及

犯後態度而為原決議，並無不當。

三、�據上論結，覆審之請求為無理由，應予

駁回，依律師法第99條第1項，爰為決議

如主文。

中華民國114年08月05日

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

委員長　李玲玲

委　員　�梁宏哲、陳麗玲、蘇素娥、朱朝亮

蔡瑞宗、林邦樑、鍾元珧、楊晴翔

游敏傑、洪明儒、黃奉彬、郭大維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書記官　趙婕

中華民國114年08月15日

稿　約
一、每期截稿日為每月月底五天前。

二、手寫稿之字跡務必工整；為求校稿之便利，請作者提供磁片或電子檔案。

三、�本刊各專欄均歡迎投稿及提供資料，學者專家來稿請附學、經歷及現職基本資料及聯絡地

址電話。

四、請作者切勿一稿兩投。但如為研（座）討會內之特定人士閱覽之文章不在此限。

五、文稿如有引用其他著作者，請註明其出處，並提供註釋。

六、�本刊為公會刊物，常態性設有全國律師聯合會會務屬性之專欄，關於該專欄之文件或文

章，由秘書長會知會訊委員會主任委員刊登，不計稿酬。

七、所有稿件均應依審稿辦法處理。

八、本刊審稿委員得提供修稿建議，如作者拒絕者，應特別註明。

九、為感謝作者熱心支持本刊，除第六條規定外，凡經審稿通過之文稿，當酌致稿酬如下：

(一) 本刊稿酬每一字新台幣壹元，外文稿酬另議。

(二) 凡超過壹萬貳仟字之稿件，壹萬貳仟字以上部份，每字新台幣0.5元。

(三) 每篇稿件給付稿酬上限為新台幣壹萬伍千元。

(四) 翻譯之文稿，每字新台幣0.5元。

(五) �未具原創性，而係引用其他學術文獻及法案等之附件者，除有例外，否則不列入稿酬

之計算。

十、�投稿者欲撤回投稿時，若已完成編排作業者，須賠償本會審稿之審查費用新台幣貳千元，

並經編輯委員會同意後始得撤回。

十一、本稿約經會訊委員會修正通過後自2008年1月10日施行。

全 國 律 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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